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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辦理藝文振興票券實施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8日文創字第 10920155512號令發布 

一、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第十三條第六款規

定，推動「藝 FUN券」(以下簡稱本券)相關事宜，以增進文化

藝術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以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預算支應。 

本券實施期間自本部公告之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本部並得視實際需求或經費使用情形，另行公告

延長或提前停止。 

三、 本券之適用類別及範圍如下： 

（一）藝文展演場館及音樂展演空間： 

1. 博物館：指私立博物館、公辦民營之公立博物館，以及公立

博物館委託經營之附屬空間。 

2. 地方文化館：指民營、公辦民營之地方文化館，以及公有地

方文化館委託經營之附屬空間。 

3. 社區營造場域：指協助社區或社群依在地特色或文化需求，

規劃辦理推動居民關心公共事務、參與藝文活動、培育多元

人才、展現在地價值之場域。 

4. 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經營場域：指經主管機關提列轄內有形

文化資產經營空間或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認定之保存者所營運

之場域。 

5. 工藝創作銷售場域：指由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輔導管

理之工藝之家，以及有實際從事工藝產品創作銷售之場域。 

6. 音樂展演空間：指固定提供音響、燈光、硬體設備，供從事

音樂創作者現場演出音樂為主要營業內容之音樂展演場所。 

7. 藝文表演空間：指固定提供音響、燈光、硬體設備，供從事

音樂及表演創作者現場演出為主要營業內容之藝文表演場所

及其委託經營之附屬空間。 

8. 畫廊：指有固定營業空間，且實際經營藝術品銷售，並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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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主策劃展覽之場所。 

（二）書店及唱片行： 

1. 書店：指有固定場所，且有實際從事書籍零售業務者。但不

包含連鎖便利商店、超市、量販店及電商業者。 

2. 唱片行：指有固定場所，且有實際從事音樂及影片光碟片銷

售者。但不包含連鎖便利商店、超市、量販店及電商業者。 

（三）電影院：指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法登記且列管有案，

依電影法規定以發售電影票、映演電影片為主要業務者。 

（四）藝文展演預購票券：指於電商平台銷售之表演、展覽、流行

音樂、電影、影展、藝文活動之票劵。 

（五）於第一款至第三款空間，實際從事表演、展覽、流行音樂、

電影、影展、藝文活動者所銷售之藝文展演節目票券及周邊

商品。 

四、 申請適用本券之店家應符合前點適用類別及範圍，並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依法辦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二）依法辦理商業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 

（三）無第一款、第二款登記而有稅籍登記者。 

六、 本券適用店家(以下簡稱適用店家)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符合前點資格要件之店家，應至活動專屬行動應用程式(以

下簡稱活動應用程式)或網頁登錄基本資料，檢附應備文

件，並提供支付款項撥付之帳戶。 

（二）店家經本部審核前款基本資料、應備文件及帳戶齊備者，始

完成註冊程序，取得收受本券之資格。 

（三）店家未依規定程序註冊登錄，本部得不予受理其申請；經審

核如需補正者，本部得要求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前項店家申請應備文件，由本部另行公告之。 

七、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申請註冊領取本券。 

（一）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二）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於國內現無戶籍之人員及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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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籍之眷屬。 

（三）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 

（四）取得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許可之大陸地區人民。 

（五）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六）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七）前二款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留許

可未廢止者。 

（八）第三款至第七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 

八、 本券註冊領取及使用方式如下： 

（一）民眾下載活動應用程式並登錄一組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統一

證號，綁定一組手機門號，並填寫基本資料，通過手機簡訊

驗證後，始完成註冊程序，領取儲存於活動應用程式之新臺

幣六百元本券。如民眾申請註冊數量超過本部發行數量時，

由本部以公開方式辦理抽籤。 

（二）民眾至符合第五點規定之適用店家消費，可透過活動應用程

式使用本券。 

（三）本券每人限領取一次，應於中國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使用完畢，逾期未使用者，失其效力。 

（四）本券不得找零、轉售，亦不得另再兌換成等值之現金、商品

禮券、現金禮券，或其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為

金錢價值之使用。 

（五）本券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六）本券不得用於扣抵藝文展演預購票券因退、換票所產生之手

續費。 

九、 本部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以下簡稱專戶銀行)，以辦理對適

用店家之撥款作業。 

適用店家之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本部管理平台記錄適用店家收取本券之交易資料，將定期交

由適用店家確認。 

（二）經適用店家確認前款交易資料無誤後，本部管理平台將產生

匯撥款明細表交付專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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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戶銀行依匯撥款明細表，執行撥款作業並回傳撥款結果明

細資料至本部管理平台。 

（四）本部管理平台收到撥款結果明細資料與匯撥款明細表進行銷

帳作業。 

適用店家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十一日前，於本部管理平

台完成收受本券之交易明細確認。 

十、 民眾註冊領取本券時，須確保於活動應用程式登錄資料之正確

性及真實性，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 適用店家申請支付款項時，應對所提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

實性負責，並應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本部得對適用店家進行監督查核，適用店家應予配合，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十二、 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本部得委由法人或團體辦理。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由本部另行解釋。 


